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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訴處分書部分記載釐清、說明暨更正聲請狀（41 案） 

受文者：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聲請人：施清祥 

住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電話：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案號：115 年度偵字第 41 號 

 

主旨 

本件最根本之問題在於：告訴方係以錯誤時間、錯誤事實及錯誤證

據提告，而前揭內容又與本案提告罪名之成立要件無直接關聯；檢

方既未就此進行調查，且本無調查必要，卻仍將其寫成不起訴理由

欄中對聲請人不利之官方敘述。前揭記載既係檢方主動載入官方文

書，自應由檢方說明其證據依據、調查基礎、事實來源及寫入必要

性；且該等不利文字一旦存在，勢必遭告訴方於後續檢舉、提告、

民事訴訟及其他程序中反覆援引，爰聲請即時釐清、說明並更正。 

 

為利迅速掌握本件爭點，核心重點如下： 

一、不起訴處分書就本件拍攝時間、程序性質、具體情境、拍攝方

式及是否經同意所為之記載，聲請人主張時間錯誤、內容失

實，整體均與實際情形不符，並無其事；前揭「未經教育學院

院長許可」「擅自翻拍」等語，不僅卷內無任何積極證據足以

證明，且與實際上聲請人當時係在明確獲得同意後始拍攝留存

之情形相反。 

二、東華大學 115 年 1月 20 日東花教院字第 1150001359 號函及花

師教育學院 114 年 5月 22 日簽文，亦未明確記載聲請人係「未

獲同意翻拍」或「擅自翻拍」；不起訴處分書相關記載，並非

忠實轉述原始資料，而係在校方文件未明載之前提下，逕行補

充、擴張並寫成對聲請人不利之定性。 

三、前揭校方函文、校內簽文及相關敘述，均係在聲請人不知情、

未受詢問、未表示意見、未經其同意、確認或認證之情況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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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單方片面說法；檢方亦未就此進行調查、對質、查證或函

詢，自難作為對聲請人不利定性之證明基礎。尤應指出者，檢

方既未經調查，即逕將與實際上聲請人係在明確獲得同意後始

拍攝留存之情形相反之內容，寫入官方不起訴文書，顯有失

衡。 

四、檢方就此事項並未進行明確調查、詢問、對質、函詢東華大學

或認定；且該事項與本案不起訴所涉刑法第 315 條之 1第 2款

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等罪之構成要件判斷無直接關聯，亦

非作成不起訴處分所不可或缺之事實基礎，故本即無調查必

要。 

五、既然前提時間錯誤、內容失實、程序性質不符、具體情節並無

其事、卷內無積極證據、校方文件未作此記載、檢方未就此事

項調查，且該事項又與本案構成要件判斷無直接關聯並無調查

必要，則不起訴處分書理由欄何以仍記載聲請人「未經教育學

院院長許可」「擅自翻拍」等不利定性文字，實有待釐清。 

六、聲請人係本件直接利害關係當事人，並非無關第三人；且聲請

人同時具有教評委員、後續審議事項參與者及遭檢舉內容直接

指向之被審議當事人身分，自有必要掌握與己權益、名譽、工

作權及後續審議結果直接相關之資料內容，以為審議判斷、回

應、澄清及自我防禦。 

七、告訴方係以長達四十餘頁、充滿扭曲、不實、拼貼與斷章取義

之檢舉函，要求校方對聲請人調查、懲處乃至解聘；聲請人不

過僅揭示其中少數幾頁內容，使他人得以知悉其用以攻擊聲請

人之真實樣貌，性質上本屬回應、澄清與自我防禦。此一揭示

行為既與本案指控案件無直接關聯，亦非本案犯罪成立之核心

爭點，卻仍被寫成「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雖有不當」等對

聲請人不利之官方定性，實有待釐清。 

八、在告訴方長期以大量、重複、跨機關之提告、檢舉、陳情及要

求處置方式持續攻擊聲請人之情況下，且其目的之一即包括要

求國立東華大學對聲請人為解聘、懲處等重大不利處置，目前

已有多起相關檢舉程序、民事訴訟及其他程序正等待本件刑案

結果作為後續援引依據；是以前揭文字一旦載入不起訴處分書

此類官方文書，極可能立即遭告訴方擷取、擴張解讀並反覆利

用，對聲請人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之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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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光校方先前函文及簽文內容，告訴方即已持續援引於各種場

合、使用數十次；今不起訴處分書所載文字較校方函文與簽文

更具官方定性效果，其一旦再遭擷取、擴張、轉用，所可能造

成之災難性後果，實難以想像。 

十、本件最根本之問題在於：告訴方係以錯誤時間、錯誤事實及錯

誤證據提告，而前揭內容又與本案提告罪名之成立要件無直接

關聯；檢方既未就此進行調查，且本即無調查必要，卻仍將其

寫成對聲請人不利之官方敘述。前揭記載既係檢方主動載入官

方文書，自應由檢方說明其證據依據、調查基礎、事實來源及

寫入必要性；且該等不利文字一旦存在，勢必遭告訴方於後續

檢舉、提告及其他程序中反覆援引，故有即時更正之必要。 

十一、若前揭不利文字因此持續外溢，導致聲請人於名譽、工作

權、程序利益、教師身分評價及後續校內懲處、解聘程序中受

有重大損害，究竟由何人負責？又聲請人尚有何即時、有效、

足以回復原狀之救濟途徑？此即本件必須即時釐清、更正之迫

切性所在。 

 

說明 

一、本件聲請之範圍，並非爭執不起訴結論本身，而係針

對不起訴理由欄中超出必要範圍之不利定性語句，請求釐

清、說明並更正 

聲請人此件所爭執者，並非鈞署 115 年度偵字第 41 號不起訴處分之

主文結論本身，而係其理由欄中若干文字，已逾越本案構成要件審

查所必要之範圍，且於卷內無積極證據、未經完整調查、亦與本案

犯罪成立無直接關聯之前提下，以近似既定事實或負面評價之方式

記載於官方文書。 

聲請人所要求者，並非請求鈞署改變不起訴結論，而係請求就前揭

不利語句之法律依據、事實依據、證據基礎、調查經過、事實來源

及保留必要性，予以正式釐清並斟酌更正，以防止其後續於民事、

行政、校內及其他程序中遭片面擷取、擴張解讀與反覆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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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相關時間、程序性質、拍攝方式及

是否經同意之敘述，聲請人主張整體均與實際情形不符，

並無其事；尤其中關於是否經同意之部分，與實際情形相

反 

不起訴處分書第（一）段就本件拍攝經過所為之敘述，包含所謂

「114 年 3月 24、25 日下午」「於教育學院院長室約談」「依翻拍

相片背景出現桌布布紋而推測應於上開時、地遭聲請人翻拍」「未

交付書面資料或同意影印、翻拍」等內容。惟聲請人就前揭敘述明

確主張：前揭關於時間、程序性質、具體情境、拍攝方式及是否經

同意之敘述，整體均與實際情形不符，並無其事。尤應指出者，實

際情形係聲請人當時有明確獲得同意後始拍攝留存，與不起訴處分

書所載相反。 

本件之問題，已不僅在於卷內無積極證據、檢方未經調查、且前揭

事項與本案構成要件無直接關聯而已，更在於不起訴處分書竟以與

實際情形不符、甚至與實際情形相反之整段敘事，作為後續「未經

教育學院院長許可」「擅自翻拍」「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雖有

不當」等不利定性之前提。 

既然前提事實敘述本身即非事實，且其中關於同意狀態之記載更與

實際情形相反，則其後所有以該段錯誤敘事為基礎所衍生之推測、

評價與定性，自均失其基礎。檢方如認前揭記載得成立，自應具體

說明其所據證據何在、調查何在、其事實來源何在；若無法說明，

則前揭敘述即不應存在於官方不起訴文書之中。 

三、卷內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聲請人係「未經教

育學院院長許可」或「擅自翻拍」 

不起訴處分書本身既已記載「當下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翻拍行

為」，則就「翻拍」是否發生、如何發生、是否未經同意、是否具

違法性等事項，本即未達積極證立程度。 

然不起訴處分書卻又進一步逕行記載聲請人「未經教育學院院長許

可」「擅自翻拍」，並延伸作成「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雖有不

當」等不利評價。此種寫法，顯係在無積極證據支持之前提下，以

推測補充、擴張形成對聲請人不利之官方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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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應指出者，既然不起訴處分書自己已承認「當下並無積極證據證

明被告有翻拍行為」，則更無理由再以推測方式倒推出「未經許

可」「擅自翻拍」等結論，並將其固定於官方文書之中。 

四、東華大學函文及花師教育學院簽文本身亦未明確記載

聲請人係「未獲同意翻拍」或「擅自翻拍」，不起訴處分

書若據此逕作不利定性，已非忠實轉述原始資料 

前揭東華大學 115 年 1月 20 日東花教院字第 1150001359 號函及花

師教育學院 114 年 5月 22 日簽文，縱依其原文內容觀之，亦未明確

記載聲請人係於「未獲同意」情況下翻拍，或有「擅自翻拍」之明

確認定。是則，不起訴處分書理由欄所載「未經教育學院院長許

可」「擅自翻拍」等語，顯非對前揭校方文件原文之忠實轉述，而

係在校方文件未明載、卷內又無積極證據之情況下，逕行作成對聲

請人不利之補充定性。 

既然校方文件原本並未如此記載，則不起訴處分書若仍寫成「未經

許可」「擅自翻拍」，不僅超出原始資料內容，亦使尚未經調查確

認之事項，被進一步包裝為近似既定事實之官方文書記載。 

五、前揭相關敘述，均屬告訴方與校方之單方說法；既未

經聲請人同意、確認或認證，檢方亦未就此調查，自不足

作為不利定性基礎 

前揭與拍攝時間、程序性質、拍攝方式及是否經同意有關之敘述，

本質上均屬告訴方陳述及校方單方文件記載之拼接，並非經聲請人

同意、確認或認證之內容。尤應指出者，聲請人事前並不知悉該等

函文、簽文及相關記載之形成內容，亦未曾就其文字表示意見或參

與確認。 

檢方既未就此進行詢問、對質、查證或函詢東華大學，即逕將前揭

未經聲請人確認之片面內容，作為不起訴理由欄中對聲請人不利敘

述之基礎，顯難謂妥適。 

前揭內容既非經聲請人同意、確認或認證，檢方亦未就此進行調

查，即逕採為對聲請人不利之官方敘事，顯有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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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揭事項與本案不起訴所涉刑法第 315 條之 1第 2款及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 41條等罪之構成要件判斷無直接關聯，亦非不起訴處分

所不可或缺之事實基礎 

本案所涉刑法第 315 條之 1第 2款之妨害秘密罪及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41條等罪，均應依各該犯罪之法定構成要件及卷內證據加以判

斷。若鈞署認本件犯罪嫌疑不足，自應就各該構成要件欠缺、證據

不足、主觀犯意未明或法益侵害未達刑事不法程度等事項為說明。 

然而，「未經許可」「擅自翻拍」及相關背景情節，既與本案兩罪

成立與否之判斷無直接關聯，亦非不起訴處分所不可或缺之事實基

礎，則何以仍於理由欄中以此類不利定性語句描述聲請人？此一事

項既與本案構成要件無直接關聯，檢方又未就此進行完整調查，且

本案不起訴本亦無須以此事項作為必要前提，則其被寫入官方不起

訴文書之必要性，即有待嚴肅檢視。 

七、本件真正問題不在於背景事實尚有何爭議，而在於：

錯誤事實、錯誤時間、錯誤證據，且與本案無直接關聯、

未經調查、亦無調查必要，何以仍遭寫成對聲請人不利之

官方定性 

本件真正問題不在於前揭背景事項是否尚有其他敘事版本，而在

於：告訴方係以錯誤事實、錯誤時間及錯誤證據提告，而前揭內容

又與本案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無直接關聯；檢方既未就此進行調

查，且本無調查必要，卻仍將其寫成對聲請人不利之官方定性。 

此種寫法之實質效果，即係在一個無須調查、未經調查、且非本案

構成要件判斷基礎之事項上，對聲請人作成不利之官方文字評價，

並使該評價得於後續民事、行政、校內及其他程序中遭擷取援引，

形成對聲請人不利之官方背書。此即本件聲請釐清、說明暨更正之

核心所在。 

八、聲請人係本件直接利害關係當事人，並非無關第三

人；其接觸、掌握並留存相關資料，具有明確之審議、自

我防禦及回應必要性 

聲請人並非無關第三人，而係該檢舉內容所直接指向之當事人，亦

即本件最直接之利害關係人。尤應指出者，聲請人於本件中同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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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評委員、後續審議事項之參與者，以及遭檢舉內容直接指向之

被審議當事人身分，亦即兼具審議參與者與程序相對人地位。 

於此情形下，聲請人自有必要掌握與己權益、名譽、工作權及後續

審議結果直接相關之資料內容，以為審議判斷、回應、澄清及自我

防禦。 

九、聲請人所揭示者，正係告訴方用以要求調查、懲處、

解聘聲請人之扭曲檢舉內容；而前揭事項既與本案指控案

件無關，卻仍被寫成對聲請人不利之官方定性，其邏輯顯

難成立 

告訴方係以長達四十餘頁之檢舉函，對聲請人作成大量扭曲、不

實、拼貼、斷章取義與不利定性之重大指控，並據此要求校方對聲

請人為重大不利處置；相較之下，聲請人所揭示者，不過僅係其中

少數幾頁內容，目的僅在使住戶及相關利害關係人知悉：告訴方究

竟以何種內容、何種方式對聲請人發動攻擊，並據此要求對聲請人

作成調查、懲處乃至解聘。 

若告訴方得以四十餘頁扭曲、不實之檢舉函要求調查、懲處、解聘

聲請人，而聲請人僅揭示其中少數頁面內容供外界檢視，竟反被寫

成「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雖有不當」，則此種評價顯失比例，

亦難謂合理。前揭揭示行為既與本案指控案件無直接關聯，亦非本

案犯罪成立之核心爭點，卻仍被寫成對聲請人不利之官方定性，實

難理解其法律上必要性何在。 

十、前揭不利文字一旦載入官方不起訴文書，將造成重大

且難以回復之外溢損害，而其後果幾乎不存在即時、有效

之救濟方式 

前揭文字一旦載入官方不起訴文書，即不再只是內部說理，而會立

刻成為外部程序中可被援引之材料，並於後續程序中持續外溢，進

而對聲請人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之程序外損害。 

前揭校方函文及簽文內容，告訴方即已持續援引於各種場合、使用

數十次；今本件不起訴處分書所載文字，較校方函文及簽文更具官

方定性效果，其一旦再遭擷取、擴張、轉用，所可能造成之災難性

後果，實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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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多件檢舉、陳情、民事訴訟及其他相關程序，正等待本件

刑案結果作為後續援引依據，其中不僅包括向監察院、教育部提出

之檢舉，亦包括於民事法庭中持續援引相關內容、塑造對聲請人不

利印象之攻防，以及要求國立東華大學對聲請人為解聘、懲處等重

大不利處置之相關程序。是以前揭不起訴書理由欄中之不利定性，

絕非抽象文義問題，而係將被立即投入現實程序中反覆使用、足以

持續擴散損害之高風險官方材料。 

十一、另循民事途徑解決之記載，亦不得反向理解為：檢

方得先於不起訴理由欄中作成與本案無直接關聯之負面定

性，再令聲請人於民事程序中自行承受其外溢損害 

不起訴處分書第四段記載：「告訴人若認其隱私權受到侵害，亦應

另循民事途徑解決。」惟此一記載，至多僅在說明告訴人如欲主張

民事權利，得循民事程序為之，並不代表檢方即可於刑事不起訴文

書中，先行作成與本案犯罪成立無直接關聯、且未經調查確認之不

利定性文字，再由聲請人於後續民事程序中自行承受其外溢損害。 

既然檢方自認此部分爭議至多涉及民事權利侵害之判斷，則更無理

由於刑事不起訴理由欄中，先行以與本案構成要件無直接關聯之語

句，對聲請人作成近似既定事實之負面定性。刑事不起訴文書之功

能，在於判斷犯罪嫌疑是否足認，而非在犯罪嫌疑不足之外，另就

與本案構成要件無直接關聯之事項，預先替後續民事爭議寫下對一

方不利之官方評價。 

若容許此種作法，實質上即形同：檢方先以官方文書寫下對聲請人

不利之負面評價，再由告訴方持之進入民事程序反覆援引；而聲請

人則須在他程序中疲於辯駁其原本與本案構成要件無直接關聯之文

字。此種結果，不僅使刑事不起訴理由欄功能發生偏移，亦將使聲

請人承受本不應由其承擔之程序外溢損害，顯非程序公平所能容

許。 

十二、「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及「雖有不當」已屬超出

不起訴必要範圍之負面評價，將在外部程序中造成持續傷

害 

不起訴處分書於理由欄記載「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及「被告擅自

翻拍本案檢舉資料並加以散布之行為雖有不當」等語。惟本案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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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訴，且前文亦已明載「當下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翻拍行

為」，則於結論前再以此類負面評價對聲請人為不利描述，顯已超

出不起訴處分說明犯罪嫌疑不足所必要之範圍。 

尤其前文並未忠實呈現聲請人僅係揭示告訴人自己提出之檢舉函內

容，以回應告訴方對其名譽、工作權及教師身分所發動之攻擊，卻

仍以「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雖有不當」等語作成負面評價，更

易在外部程序中被曲解為檢方已對聲請人之行為作成官方負面認

定。 

尤應指出者，聲請人所揭示者，正係告訴方用以要求校方解聘聲請

人之檢舉內容本身，且該等內容充滿對聲請人不利之扭曲與定性。

此一揭示行為既與本案指控案件無直接關聯，亦非本案犯罪成立之

核心爭點，卻仍被寫成「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雖有不當」等對

聲請人不利之官方定性，更顯逾越不起訴必要說理範圍。 

十三、本件不僅涉及措辭妥適與否，更涉及程序正義、官

方文書功能界限及後續損害救濟是否落空之重大問題 

本件並非單純對措辭用字表達不同意見而已，而係涉及：官方不起

訴文書得否在與本案無直接關聯、未經調查且無調查必要之事項

上，先行對當事人作成不利之定性，並使該文字於後續程序中被援

引、複製、擴散與加重使用。 

若容任前揭文字以官方不起訴文書形式存在，實質上即係將一項本

無證據、未經調查、且與本案犯罪成立無直接關聯之負面定性，先

行交付告訴方作為後續程序攻擊聲請人之現成材料；而聲請人只能

在其後各程序中疲於奔命、逐案辯解，卻無任何真正足以阻止其擴

散、回復其損害或消除其外部印象之即時有效救濟。此種結果，顯

非程序正義所能容許。 

十四、前揭不利敘述既係檢方主動載入不起訴理由欄，自

應由檢方負說明其依據之責，而非反令聲請人就其不存在

負舉證責任 

本件聲請之重點，並非要求聲請人反向就不起訴理由欄中之不利敘

述逐一負舉證責任，而係要求檢方就其既已寫入官方文書之記載，

自行說明其法律依據、證據基礎、調查經過、事實來源及保留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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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揭敘述既係檢方主動載入不起訴理由欄，自應由檢方說明其

何以得為此記載，而非反令聲請人就該等不利文字負反證責任。 

尤其中關於「未經教育學院院長許可」「擅自翻拍」之記載，既與

聲請人所主張之實際情形——即其當時係在明確獲得同意後始拍攝

留存——相反，則更應由檢方具體說明其相反記載之證據依據與調

查基礎，而非反令聲請人就該相反記載負舉證推翻之責。 

若鈞署仍認前揭記載得以存在，則尤應具體說明：該等關於時間、

程序性質、拍攝方式及是否經同意之敘述，究竟從何而來？有何卷

內證據足以支持？有無調查、詢問、對質或函詢？若均無，則何以

得寫入官方不起訴文書，並作為後續不利定性之前提？ 

十五、綜合前情，鈞署至少應就前揭語句之法律依據、證

據基礎、調查經過、事實來源與保留必要性，正式予以書

面釐清 

綜合前述，前揭「未經許可」「擅自翻拍」「其所為固有非議之

處」「雖有不當」等語，既與本案構成要件無直接關聯，卷內又無

積極證據，東華大學函文及花師教育學院簽文亦未作此記載，檢方

並未就此事項進行完整調查，且其外溢風險與後續損害又至為重

大，則鈞署自應就該等語句之法律依據、事實依據、證據基礎、調

查經過、事實來源與保留必要性，正式加以釐清並書面回覆。 

若鈞署認前揭語句無充分證據基礎、與本案無直接關聯，或確有不

宜以此種形式載入官方文書之情形，即應斟酌予以更正、刪除，或

至少改以較中性、較符合卷內調查程度之表述，以避免其於後續程

序中持續外溢並造成不可逆之損害。 

 

請求事項 

一、主位請求： 

請就 115 年度偵字第 41 號不起訴處分書理由欄中涉及「未經教育學

院院長許可」「擅自翻拍」「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及「雖有不

當」等近似既定事實或負面評價之記載，予以更正、刪除，或至少

改以較中性、較符合卷內證據狀態與實際調查程度之文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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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備位請求： 

如認不宜更動原不起訴處分書文字，請以正式書面明確釐清：前揭

「未經許可」「擅自翻拍」「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雖有不當」

等語，並非對聲請人行為所作之既定事實認定，亦非經完整調查、

函詢、對質或充分證據支持後所得之確認判斷，且非本案刑法第

315 條之 1第 2款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等罪之構成要件判斷基

礎。 

三、第二備位請求： 

如鈞署仍不為前述更正、刪除或書面釐清，請至少將本件釐清、說

明暨更正聲請狀附卷備查，並使日後調閱本案卷宗之機關、法院或

其他依法得閱卷之單位，得一併知悉聲請人已就前揭不利文字之證

據基礎、調查程序、法律依據、事實來源、保留必要性及外溢風

險，正式提出爭執與釐清。 

四、請就前揭記載之法律依據、事實依據、證據基礎、調查經過、

事實來源及保留必要性，予以具體說明，並以書面回覆聲請人。 

五、請就不起訴處分書理由欄前揭「當下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

翻拍行為」與「未經教育學院院長許可」「擅自翻拍」「雖有不

當」等記載間，是否存在說理前後矛盾、以推測補充事實及逾越認

定之情形，一併予以釐清並書面說明。 

六、請就不起訴處分書第（一）段有關「未經教育學院院長許可」

「擅自翻拍」「確有違反東華大學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第 11

點之虞」，以及第（三）段「其所為固有非議之處」與第（四）段

「雖有不當」等敘述，是否未忠實呈現本件行為脈絡、且是否逾越

不起訴必要說理範圍，一併予以釐清並書面說明。 

七、請就前揭不利文字一旦外溢並遭後續程序援引，致聲請人於名

譽、工作權、程序利益、教師身分評價上受有進一步損害時，聲請

人究有何即時、有效之救濟途徑，鈞署是否已加以評估，一併予以

書面說明。 

八、請具體說明，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與拍攝時間、程序性質、拍攝

方式及是否經同意有關之敘述，究竟從何而來？有無積極證據？有

無調查、詢問、對質、查證或函詢？若均無，何以得寫入不起訴理

由欄，並作為後續不利定性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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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請具體說明，不起訴處分書第（一）段所描繪之拍攝時間、程

序性質、具體情節及是否經同意等內容，如聲請人主張整體均與實

際情形不符，且實際上聲請人係在明確獲得同意後始拍攝留存，則

鈞署究竟有何依據認定其為事實，而非僅屬告訴方或校方單方說法

之拼接與推測？若無法具體說明，則請說明何以仍有保留該段敘述

於官方文書中之必要。 

十、請具體說明，前揭與拍攝時間、程序性質、拍攝方式及是否經

同意有關之事項，既與本案提告罪名之成立要件無直接關聯，且本

無調查必要，何以仍被寫入不起訴理由欄，並進一步形成對聲請人

不利之官方定性。 

十一、聲請人明確主張，實際情形係聲請人當時有明確獲得同意後

始拍攝留存，與不起訴處分書所載「未經教育學院院長許可」「擅

自翻拍」等內容相反。請鈞署就此具體說明：前揭相反記載究竟所

據何在？有何積極證據？有無調查、對質或查證？若均無，則何以

得將與實際情形相反之內容寫入官方不起訴文書，並作為對聲請人

不利定性之前提？ 

 

結語 

聲請人對檢察官辦案之辛勞，敬表感謝。本件提出釐清、更正之請

求，並非意在對抗檢察官或爭執不起訴結論本身，而係基於最現實

之顧慮：前揭不起訴理由欄中之相關文字，勢必遭告訴方持以繼續

檢舉、提告及於其他程序中反覆援引。聲請人之出發點，僅在避免

另一場本可避免之程序外災難，故懇請鈞署審酌前揭情形，予以釐

清、說明並更正。 

 

此致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聲請人：施清祥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